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開會通知單 
 

聯絡人：總務處蔡玉婷 

電話分機：208 

受 文 者：如出席人員 

發文日期：110 年 12 月 7 日 

會議名稱：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議 

開會時間：1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正 

閞會地點：中正大樓 5 樓會議室 C501 

主持人：蔡總務長聰智 

出席者：學務長、研發長、進修部主任、師培中心主任、生科院院長、

服設系主任、美容系主任、幼保系主任、餐飲系主任、生服系

主任、運休系主任、管學院院長、國企系主任、財金系主任、

資管系主任、企管系主任、連鎖學程主任、設計院院長、室設

系主任、視傳系主任、商設系主任、多動系主任、時尚系主任、

藝術院院長、美術系主任、音樂系主任、舞蹈系主任、流行音

樂系主任、漫畫系主任、旅遊院院長、應英系主任、會資系主

任、旅館系主任、餐旅學程主任、養生系主任、事務組組長、

保管組組長、營繕組組長、出納組組長、文書組組長、環安組

組長、進修部總務組組長、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一位代表及學生

代表出席。 

列席者： 

備註：1.各單位之報告、提案，請於 110年 12月 16日(星期四)前，連同電腦檔案

惠擲總務處 e-mail公務信箱，俾便彙整。 

2.會議中不提供礦泉水，請自備飲用水。 

3.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請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一位代表出席。 

各院遴選專任教師代表出席名單： 

※請於 110年 12月 16日（星期四）前，惠擲總務處蔡玉婷，以便彙整。 

院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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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總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時正 

地點：中正大樓 5樓會議室 C501 

主席：蔡總務長聰智                      記錄：蔡玉婷 

出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任、同學出席本次會議，若有任何建議事項或需要協助的地

方，歡迎隨時與總務處聯繫，讓校園環境更加完善。 

 

貳、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總務長提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無。 

 

二、各組工作報告暨工作計畫： 

(一)事務組報告 

1.己於 110年 11月 30日陳報教育部 111年度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支

用計畫書。 

2.110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擬於 110年 12月 30日(四)執行完畢。 

3.111年 1月 17日(一)起至 1月 21日(五)止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

期教職員工汽車停車位線上登記作業。 

4.擬於 111年 2月 14日(一)起至 2月 22日(二)止辦理日間部學生多

功能展演中心平面汽車停車場線上登記作業，並於 2月 23日(三)

早上 10點網路抽籤，抽籤結果將公告於總務處事務最新消息。 

5.擬於 110年 2月 21日(一)起至 2月 25日(五)止受理轉、復學生第

一校門機車停車場申請。 

6.擬於 111年 2月 25日(五)前完成 110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陳報教育部。 

7.在執行各項經費後(含學校經費及補助款)，所剩「標餘款」是屬於

學校統籌運用之經費，並非各單位的經費而流用於其他款項上使用。 

 

(二)營繕組報告 

1.中央文創工場新建工程： 

(1)110年 10月 30日校慶剪綵，主工程契約部份及部分二次側電力

工程全部完工(新增二次工程得俟使用執照取得後為之)。 

(2)110年 8月 24日通過電梯安檢，110年 11月 1日取得無障礙設

施竣工勘檢核可函，110年 11月 3日取得消防安全設備核可函，

110年 11月 4日通過排水聯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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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公單位(台南市政府使照課)指示，要求本案再檢討防火區

劃，需增設 2至 6樓防煙捲門後，方能核發使用執照。 
2.商學大樓與美術系館耐震補強暨整修工程，已於 110年 11月 30日

完工。 

3.中央文創工場防煙捲門增設及二次施工工程施作中。 

4.活動中心耐震補強暨翻修工程規劃研議中，得俟明年度預算通核定

後執行。 

5.今年寒假學校高壓檢測時間，訂於除夕前之星期五及星期六兩天辦

理；亦即 111年 1月 28日(五)、1月 29日(六)兩天。 

 

(三)保管組報告 

1.暑假期間辦理教室空間調動如下: 

(1)E202美術系專業教室調整為總務處普通教室。 

(2)E204漫畫系系學會辦公室調整為藝術學院辦公室。 

(3)E112、E113音樂系琴房調整為教師研究室。 

(4)E114音樂系琴房調整為流行音樂系臨時練團室、漫畫系學會臨時

辦公室。 

(5)B003總務處普通教室調整桌椅配置，原長桌改為 60張連結式課

桌椅。 
2.配合上述教室異動，辦理搬遷、清潔、修繕、財產物品移轉等作業。 

3.全校普通教室清潔、數位講桌與投影機維護、部分桌面噴漆、桌椅

整理等。 

4.全校各單位機敏性個資、文件清運，銷毀作業，共計 34單位、690

箱，於 110年 8月 18日完成。 

5.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聲請法人變更登記作業，資料清冊業已報部

並於完成驗印。 

6.技專校院管用合一調查本校校地土地調查清冊報部。 

7.110年 10月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填報完成。全校校地面積 

144,365.24 平方公尺，校舍面積 168,994.35 平方公尺。 

8.全校公共意外保險投保完成，保險期間 110年 7月 30日 12時起至

111月 7 月 30日 12時止。 

9.全校各棟建築物火災險投保完成，保險期間自 110年 11月 18日中

午 12時起至 111年 11月 18日中午 12時止。 

10.自動販賣機合約續簽完成，合約期限 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11.協助完成教學資源中心、會計資訊系、通識教育中心、幼兒保育系、

學生輔導中心、室內設計系、美術系等 18單位報廢申請，並完成

報廢物品清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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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處分土地及重大資產案件： 

(1)水塔，財產編號：2020401-01A-1，購置日期 67年 7月 1日，使

用年限 30年，原值 1,000,000 元，累計折舊 967,742 元，於

110年 09月 12日完成報廢。 

(2)ASP+BSC資料庫，財產編號：5030000-700-305，購置日期 108

年 7月 24日，圖書與博物不設年限，已使用 2年，原值 1,030,300 

元，於 110年 08月 12日完成報廢。 
13.110年度財產盤點作業大致完成，有一單位複盤中，其餘結果大致

良好且帳物相符。 

14.預計 111年 2月辦理 111學年度各單位財產報廢預算申請。 

15.持續辦理各單位申請之 110學年度財產減損作業及報廢物品清運

回收，請各單位及早申辦。 

 

(四)文書組報告 

1.於 12月 9日電子公文系統更新版本維謢作業，修正內容包含： 

(1)電子公文總收發系統 0212函(稿)部分，限制可上傳的文件格式

(僅允許 PDF及 ODF文件格式)及資訊安全更新。 

(2)承辦人員 Web部分，修正代理人設定與取消檔名字數限制。 
2.為提高承辦公文品質與行政效率，文書組定期實施公文稽催作業，

各單位電子公文登記桌承辦人員收到公文後，應立即轉分給公文承

辦人員，公文辦理結束後，於電子公文系統中結案歸檔。另若發現

公文有誤或有疑問時，逕向文書組提出「改分」。 

3.提醒各單位公文承辦人員，必要時增加查閱電子公文的頻率，避免

影響公文結案時效；公文處理限結期限，最速件不超過 1日，速件

不超過 3日，普通件不超過 6日。 

4.承辦人員若因公文須經研商或會簽單位較多，無法於限期內結案時，

請填「待辦公文展延申請表」延長辦理期限，送文書組登記存查。 

5.寒假期間，請各單位將已結案之紙本公文，送文書組辦理歸檔作業；

俾便文書組將已結案歸檔之紙本公文分類、列冊、建檔及裝訂後，

送至檔案室備查。 

6.於 12月 14日郵件收發管理系統更新，改善部分特別字問題。 

7.各單位若辦理活動需交寄大量文件或資料，如招生宣導、研討會等，

請於三天前通知文書組，俾便以大宗郵件方式交寄處理。 

 

(五)出納組報告 

1.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相關事宜，日間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10

月 8日關檔，進修部(中國信託代收)於 10月 1日關檔，學生已繳費

使用通路統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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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銀行臨櫃 自動化通路 信用卡 郵局 

日間部 10.23% 11.13% 33.40% 45.24% 

進修部 5.03% 16.17% 27.94% 50.86% 

2.全校同學至金融機構或使用信用卡繳納學雜費，都可以自行上網列

印繳費證明，其操作步驟及相關資訊，公告於總務處出納組網頁。 

3.配合會計師查核 109學年度簽證，製作銀行存款調節表、利息收入

調節表、薪資調節表及其他查核資料準備。 

4.110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學生欠費名單已於 110年 12月 1日傳

送簡訊通知學生繳費，並上傳至不得離校管理系統。 

5.110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繳費單：日間部、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委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收。 

6.學雜費繳費管道：可利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全省分行、郵局臨櫃繳

款、ATM、網路 ATM、信用卡語音、信用卡網路繳費。學雜費繳費時

限、管道及操作步驟，在出納組網站的最新消息及註冊通知單中有

詳細的說明。 

7.110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註冊繳費單，預定 111年 1月 4日至 111

年 1月 7日期末考前發給各班同學，請同學至系辦公室領取。 

8.於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月 31日上傳 110年度所得扣繳資料至

財政部國稅局。 

9.110年度綜所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其中大專教育學費及住宿

費預計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月 31日上傳至財政部國稅局，方

便申報綜合所得稅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使用。 

 

(六)環安組報告 

1.校園環境噴藥： 

(1)110學年第 1學期中活動中心學生餐廳噴藥消毒作業，配合防疫

警戒與指引，已於 110年 11月 20日(六)執行完成。 

(2)110學年第1學期中校園環境消毒作業，已於110年11月20日(六)

執行完成。 
2.校園飲用水安全： 

(1)飲水機：每周均正常實施維護保養，如有故障情況發生，煩請通

知環安組修繕。 

(2)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飲水機水質檢驗，已於 110年 12月

20日(一)完成檢驗，檢驗結果正常。 
3.校區監視系統完成新設馨園宿舍求救柱與商學大樓、美術系館廁所

求救系統，提供校安中心與校門警衛室即時求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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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美術系與生服系列管實驗場所，化學品與粉塵

作業環境測定，已於 110年 12月 2日(四)執行完成。 

5.校園廢棄物清運： 

(1)110學年第 1學期實驗室廢棄陶土清運，預定 111年 1月 20日進

行清除，敬請商設系與美術系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將

另行通知。 

(2)110學年度實驗室廢棄藥品與廢液清運，預定於 111年 2月份辦

理清運，請學術單位協助統計數量，集中時程與地點將另行通知。 
6.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飲水機水質檢驗，已於 110年 12月 20

日(一)完成採水檢驗。 

7.110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預計 12月 29日(三)

召開，請各單位如有提案資料，敬送環安組彙整。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場地借用收費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調整行政管理費與增加史坦威鋼琴收費。 

(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草案如附件 1-2。 

辦法：本案經總務會議通過後，惠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若有任何建議事項或需要協助的地方，歡迎隨時與總務處聯繫，讓校

園環境更加完善，謝謝。 

 

陸、散會：同日下午 3時 30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場地借用收費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說明 

六、校外機關團體需於使用前三個月備齊文件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3~5)，於借用前一個月繳清費用完成借用手續。乃建堂演藝廳

與多功能展演中心須繳交保證金 10,000元整，其他各場地若有

需要，得要求借用單位繳交保證金。 

六、校外機關團體需於使用前三個月備齊文件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三、附件四)，於借用前一個月繳清費用完成借用手續。乃建

堂演藝廳與多功能展演中心須繳交保證金 10,000元整，其他

各場地若有需要，得要求借用單位繳交保證金。 

增加附件

五。 

附件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普通 

教室 
視聽教室或會議室 

國際 

會議廳 

D1003 

乃建

堂演

藝廳 

多功能 

展演中

心 

行
政
管
理
費 

平日每

場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假日每

場次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逾時每

小時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備註： 

1.乃建堂演藝廳鋼琴以場次計算，山葉 C7 每場新臺幣

2,000 元整，史坦威每場新臺幣 5,000 元整，調音費新臺

幣 2,000 元整。 

附件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普通 

教室 
視聽教室或會議室 

國際 

會議廳 

D1003 

乃建

堂演

藝廳 

多功能 

展演中

心 

行
政
管
理
費 

每場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逾時每

小時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備註 

1.乃建堂演藝廳所屬山葉 C7鋼琴，若需使用者以場次計算，每場

新臺幣 2,000元整，調音費新臺幣 2,000元整。 

1.調整行

政管理

費平日

及假日

收費標

準及逾

時收費

標準。 

2增加史

坦威收

費標準

及文字

修正。 



附件 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申請表 

 
 

 

 

 

 

 

 

 

 

 

附件 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申請表 

 

1. 新增逾

時收

費。 

2. 修正簽

核關

卡。 



附件 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乃建堂演藝廳借用申請表 

 
 

 

 

 

 

 

 

附件 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乃建堂演藝廳借用申請表 

 

1.新增逾

時收費

文字。 

2.文字修

正。 



附件 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功能展演中心借用申請表 

 

附件 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功能展演中心借用申請表 

 

1. 新增逾

時收費

文字。 

2. 修正簽

核關

卡。 

 



 

1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場地借用收費作業要點(草案) 
 

民國 96 年 01 月 18 日 總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01 月 03 日 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 總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 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05 月 25 日 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07 月 04 日 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01 日 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6 月 22 日 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 總務會議修正 

民國 110 年 00 月 0 日 行政會議修正 

一、為使本校各場地及設備充份運用，並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依本校場地

借用管理辦法，特訂定本校場地借用收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借用場地須遵照本校各場地借用管理辦法，辦理借用手續。 

三、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如附件一，校內單位承辦或協辦之活動或另有單位資

助者，其項目因招生、課程、畢展、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建教合作或實習

機構所需借用，視活動性質，經申請核准得減收或免收取相關費用。 

四、各學術單位所管理之專業教室，須考量教室屬性與儀器設備之損耗情形，

另訂定收費標準。收費標準須會簽總務處與會計室，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校外廠商臨時借用展示場地申請及收費標準如附件二。 

六、校外機關團體需於使用前三個月備齊文件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3~5)，於借用

前一個月繳清費用完成借用手續。乃建堂演藝廳與多功能展演中心須繳交

保證金 10,000 元整，其他各場地若有需要，得要求借用單位繳交保證金。 

七、本要點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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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普通 

教室 
視聽教室或會議室 

國際 

會議

廳 

D1003 

乃建

堂演

藝廳 

多功能 

展演中

心 

可容納人數 60 人 
未達 

60 人 

60 人 

未達

150

人 

150

人以

上 

240 人 419 人 1,400 人 

場
地
費 

上午場次 08:00~12:00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15,000 

下午場次 13:30~17:30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15,000 

晚上場次 18:00~22:00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17,000 

假日每場次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10,000 17,000 

空
調
費 

每場 300 3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行
政
管
理
費 

平日每場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假日每場次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逾時每小時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備註： 

1.乃建堂演藝廳鋼琴以場次計算，山葉 C7 每場新臺幣 2,000 元整，史坦威每場

新臺幣 5,000 元整，調音費新臺幣 2,000 元整。 

2.乃建堂演藝廳，總借用時間不得超過 3 日，逾時者將收取相關費用不予減免

(本校重大活動除外)。 

3.乃建堂演藝廳於每週二、週日休館，多功能展演中心於每週日休館，以進行

例行性維護，不予借用(本校重大活動除外)。 

4.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時，如需場地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支援者，將收取行政管

理費;另校內單位如於非上班時間借用場地時，須支付行政管理費；依實際活

動所需現場管理人員收費 (以 4 小時為 1 場，未滿 1 場仍以 1 場計算)。 

5.場地如須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支援者，遇國定假日不予借用。 

6.多功能展演中心羽球場開放時間依本校體育室公告時間為準，平日校內

8:00~17:00 免費借用，17:00~19:00 借用單面場地每小時新臺幣 200 元整，遇

假日不開放。 

7.乃建堂演藝廳、多功能展演中心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1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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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外廠商產品展示申請表 

廠商申請展示產品注意事項： 

一、申請方式：廠商自洽或相關單位邀請。 

二、申辦手續：展示廠商應事先或當日親洽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展示手續並繳交費用。 

三、廠商展示請遵守下列規定: 

(一)展示時間:週一至週五之 08:00~18:00，清潔費每天捌佰元計(最長五日)。 

(二)展示規定: 1.廠商展出時所張貼海報須經總務處審核。 

2.展示員應衣著整齊，不得嚼食檳榔，最多以三人為限。 

3.禁止展示員前往教室，對學生從事產品之說明或推銷。 

4.展示員不得前往校園內其他未經核准之任何地點展示。 

5.展示物品以合法書籍及飾品為限。 

6.違反展示規定者，立即取消當日展示並沒收所繳清潔費外，永久禁止到校展示。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外廠商產品展示廠商出入證明 

展 示 廠 商  

展 示 地 點 □藝術中心旁走道   □設計大樓一樓育成中心旁 

展 示 產 品  

展 示 時 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廠商展示請遵守下列規定： 

(一)展示時間:週一至週五之 08:00~18:00，清潔費每天捌佰元計(最長五日)。 

(二)展示規定: 1.廠商展出時所張貼海報須經總務處審核。 

2.展示員應衣著整齊，不得嚼食檳榔，最多以三人為限。 

3.禁止展示員前往教室，對學生從事產品之說明或推銷。 

4.展示員不得前往校園內其他未經核准之任何地點展示。 

5.展示物品以合法書籍及飾品為限。 

6.違反展示規定者，立即取消當日展示並沒收所繳清潔費外，且永久禁止到校展示。 

展示廠商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廠商地址  廠商電話  

展示產品  應繳費用  

展示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展示地點 □藝術中心旁走道   □設計大樓一樓育成中心旁 

洽辦人 經辦 組長 總務長 繳費(出納組) 

 
 

手機：         

□已詳閱注意事項，並同意依規

定辦理。 

 
□身份驗證 

(號碼:                  ) 

□公司行號公示資料查詢 

   

總務處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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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各場地借用申請表 

租 借 單 位  

地 址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借 用 用 途  

借 用 場 地 

□普通教室                 間；空間編號：                         

□專業教室                 間；空間編號：                         

□小型視聽教室             間；空間編號：                         

□中型視聽教室             間；空間編號：                         

□大型視聽教室             間；空間編號：                         

□會議室                   間；空間編號：                         

□學生宿舍                 人(每人每天 200 元) 

□D1003 國際會議廳         間 

※可容納人數：普通教室 60人、B001為 219人、D904為 356人、F001為 310人、D103為 240人 

佈 置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空調:□上午□下午□夜間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彩 排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空調:□上午□下午□夜間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正 式 使 用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空調:□上午□下午□夜間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復 場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空調:□上午□下午□夜間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 地 使 用 費 
場地費     元、空調費     元、行政管理費     元；合計應繳費用     元。 

應繳保證金     元。逾借用時間補繳行政管理費     元(每逾 1 小時加收 350 元)。 
1.各場地之借用須遵照本校場地借用管理辦法辦理借用，收費標準如附件 1。 

2.各場地舉辦之活動，其性質是否符合各項場地之使用性質及是否租借，由場地管理單位核定之。 

3.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時，如需場地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支援者，將收取行政管理費；另校內單位如於非上班時間借用

場地時，須支付行政管理費;收費金額如本校「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4.校外各借用單位須於使用前三個月備齊文件申請，於借用前一個月繳清費用完成借用手續。 

5.如因特殊情況，無法如期舉辦時，得展延一次，並須於借用前一週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展延。 

6.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拒因素，須停止出借場地時，應立即通知借用單位改期，若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

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 

7.場地使用須負責清潔並回復原狀，場地設備公物如有損壞，由借用單位負責修復或照市價賠償。 

8.本表未列之場地借用，須向總務處提出申請並以專案方式辦理。 

9.保險事項暨免責聲明：為防範意外事故，就場地使用範圍應考量活動型態、規模、參加人數投 

保足額公共意外險；借用期間應採取充分之安全維護措施，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本校不

負賠償責任。 

10.聯絡電話：（06）2532106 轉 223 或（06）2539608 洽總務處。 

 本人            已詳閱上開規定，並同意依相關規定負責，決無異議。 

借用單位 
會辦單位 

總務處 

借用人 單位主管 事務組 總務長  出納組(繳費) 總務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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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乃建堂演藝廳借用申請表 
租借
單位  聯 絡 人  

地址  聯 絡 電 話  

活動
名稱  

活動
性質 

□音樂 □戲劇 □舞蹈 □演講 □演唱 □其他            

使用
時間
及空
調需
求 

佈置：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空調：□要 □不要 

彩排：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空調：□要 □不要 

正式：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空調：□要 □不要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空調：□要 □不要 

調音 
□440     □442     

調音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應繳

費用 

場地費         元、空調費         元、行政管理費         元、 

鋼琴調音費         元、鋼琴借用費         元；合計應繳費用         元。 

應繳保證金         元。逾借用時間補繳行政管理費         元(每逾 1 小時加收 350 元)。 

其他
事項  

 1.場地之借用須遵照本校場地借用管理辦法辦理借用，收費標準如附件 1。 
 2.總借用時間不得超過 3 日，逾時者將收取相關費用不予減免(本校重大活動除外) 

3.乃建堂演藝廳於每週二、週日休館，以進行例行性維護，不予借用(本校重大活動除外)。 
 4.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時，如需場地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支援者，將收取行政管理費;另校內單位如於非上班時間

借用場地時，須支付行政管理費；收費金額如本校「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5.借用單位如需張貼海報宣傳標語等，應在本校指定之場所設置，非經本校同意，不得在場地及週邊任意張貼海

報及宣傳標語，違者將直接拆除，拆除所需相關清潔費用，將由借用單位支付。 
6.燈光音響、吊具及中控室等設備須本校管理單位專人操作，不得擅自啟用，如需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電器設
備，應先徵求場地管理人同意後方可進行。活動期間如需大量用電者，經校方水電人員評估計算核可後，得
自接專線並另加收費用。 

7.舞台上除鋼琴、桌椅之擺設外，其餘之設備或道具均需於地板舖設保護設施，方得使用。 
8.借用單位須於使用前三個月備齊文件申請，於借用前一個月繳清費用完成借用手續。 
9.如因特殊情況，無法如期舉辦時，得展延一次，並須於借用前一週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展延。 

10.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拒因素，須停止出借場地時，應立即通知借用單位改期，若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
繳納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要求賠償。 

11.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拒因素，須停止出借場地時，應立即通知借用單位改期，若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
繳納費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要求賠償；若有毀損本中心建物或儀器設備，應負賠償責任，賠償費用亦由保
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支付賠償費用時，則由借用單位補足，否則依法追繳。 

12.每日總借用時間不得逾 12 小時(含復場不得逾 22:00)。 
13.保險事項暨免責聲明：為防範意外事故，就「乃建堂演藝廳」使用範圍應考量活動型態、規模、參加人數投保
足額公共意外險；借用期間應採取充分之安全維護措施，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本校不
負賠償責任。 

14.聯絡電話：（06）2532106 轉 223 或（06）2539608 洽總務處。 
 

 本人            已詳閱上開規定，並同意依相關規定負責，決無異議。 

借用人 單位主管 事務組 總務長 出納組 (繳費) 總務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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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多功能展演中心借用申請表 
借用單位  聯絡人  電話  

借用用途  

借用場地 □不含舞台     □含舞台 

借用時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場佈  □彩排  □正式  □復場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空調:□要  □不要 
燈光:□上午□下午□夜間 

其他事項  

應繳費用 
場地費      元、空調費      元、行政管理費      元，合計應繳費用      元； 

應繳保證金      元。逾借用時間補繳行政管理費      元(每逾 1 小時加收 350 元)。 

1.借用本中心應遵守下列事項： 

(1)進入本中心運動者，應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禁止穿著皮鞋或高跟鞋等會損壞球場地面的鞋類，若地面已鋪設防

護地墊或地毯時不在此限。 

(2)禁止赤膊、赤腳及著拖鞋。 

(3)舉辦各項活動之音量不得影響鄰近居民與本校教學辦公。 

(4)除飲水(不含飲料)外，一律禁止飲食並不得攜帶相關食品進入，經管理單位核准者不在此限。 

(5)禁止吸煙、燃放鞭炮、施放煙火、噴灑粉塵等妨害公共安全之行為。 

(6)禁止攜帶寵物及違禁品，並不得嚼檳榔或口香糖。 

(7)各項設施、電器設備(含照明、影音視訊及空調)及器材等，均須取得專責管理人員同意方可使用並遵守其使用規

範，禁止擅自啟用或任意搬動。 

(8)未經管理單位許可，禁止塗鴉、場地劃線、增設標誌、擺設攤位、張貼或懸掛宣傳性物品。 

2.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拒因素，須停止出借場地時，應立即通知借用單位改期，若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費

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要求賠償。 

3.本校因特殊情形或不可抗拒因素，須停止出借場地時，應立即通知借用單位改期，若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費

用，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要求賠償；若有毀損本中心建物或儀器設備，應負賠償責任，賠償費用亦由保證金中扣除，

若保證金不足支付賠償費用時，則由借用單位補足，否則依法追繳。 

4.若欲取消借用，請至本校管理單位辦理取消借用及退費手續。 

5.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時，如需場地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支援者，將收取行政管理費；另校內單位如於非上班時間借用場

地時，須支付行政管理費;收費金額如本校「各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6.如有越區使用，將依各場地收取費用，並於保證金中扣除，若保證金不足支付賠償費用時，則由借用單位補足。 

7.借用單位須於使用日前 30 日繳納所有費用，完成借用程序。 
8.總借用時間不得超過 3 日，逾時者將收取相關費用不予減免(本校重大活動除外)。 
9.每日總借用時間不得逾 12 小時(含復場不得逾 22:00)。 
10.保險事項暨免責聲明：為防範意外事故，就「多功能展演中心」使用範圍應考量活動型態、規模、參加人數投保足額
公共意外險；借用期間應採取充分之安全維護措施，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本校不負賠償責任。 

11.聯絡電話：（06）2532106 轉 223 或 219 管理室。 

本人            已詳閱上開規定，並同意依相關規定負責，決無異議。 

 

 

 

借用單位 管理單位 繳費 
總務處登記 

借用人 單位主管 體育室 事務組 總務長 出納組 

  

    

 

 


